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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
人 民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書

聲 請 人 ：揚蕙如 

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事：

主要爭點

為侮辱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罪事件，認為臺灣高等法院111 

年度上易字第 3 3 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1 4 0條 ，

涉有牴觸蕙法第 11條言論自由、憲 法 第 2 3條比例原則、憲法第 

7 條平等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等疑義，爰依憲 

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1 項規定聲請釋憲。

審查客體 

刑 法 第 140條 。

原因案件或終局裁判案號 

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 3 3 號刑事判決。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刑 法 第 140條牴觸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、憲 法 第 2 3條比例 

原 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、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， 

與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有違，應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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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大綱

壶 、爭議事實之經過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

£  ' 程序事項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

參 、 聲請解释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一、 刑法第140條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

二、 刑法第140條抵觸惠法第11條言論自由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....................9

三 、 刑法第140條違反罪刑相當原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5

肆 、 、结論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8

壹 、爭議事實之經過：

一 、 聲請人楊蕙如於107年 9 月不經意瀏覽 P T T論壇文章「〔爆 卦 〕 

大阪空港疏散事件相關資訊」（下稱系爭文章），聲請人透過 

L i n e通訊軟體向友人分享並稱「幫高調」等 語 。

二 、 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

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。

三 、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 1 0 8 年 度 偵 字 第 1 0 2 4 2號 、1 0 8 年 

• 度 偵 字 第 1 9 1 5 1號案件對聲請人提起公訴，經臺灣臺北地方

法 院 1 0 9 年 度 易 字 第 1 3 8 號刑事判決（附 件 1 ) ，認聲請人 

共同違犯修正前刑法第 1 4 0 條 第 2 項侮辱公署罪，判處有 

期 徒 刑 6 月得易科罰金，聲請人不服上訴，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11 

年度上易字第3 3 號刑事判決（附 件 2 )，認定系爭文章部分内 

容所述足以貶損駐大阪辦事處公務員依法執行之職務為由， 

撤 銷 原 判 決 並 依 刑 法 第 1 4 0 條 「侮辱公務員執行之職務  

罪 」，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 5 月得易科罰金，聲請人不得上

2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'.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訴第三審判決而告確定。

貳 、 程序事項：

一 、 按憲法訴訟法第 5 9 條 規 定 ：「（第 1 項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 

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 

法規範或該裁判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

違憲之判決。（第 2 項）前項聲請，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 

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内為之。」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6 0 條 

規 定 ，本 法 第 5 9條 第 2 項 所 稱 6 個月不變期間，自用盡審 

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之翌日起算。

二 、 聲 請 人 於 1 1 1 年 3 月 2 日收受確定終局裁判書，並 於 111 

年 9 月 1 曰以前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

查 ，核屬就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認有牴觸憲法，於 

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6 個月不變期間内，聲請憲法法庭為宣 

告違憲之判決之聲請無訛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
一 、刑 法 第 140條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

(一）釋 字 第 7 7 7 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 

人民權利，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 

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 

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，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。依本院歷來 

解 釋 ，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，其意義依法條文義、立法目 

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，須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，且為其所 

得 預 見 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

無 違 （本 院 釋 字 第 4 3 2 號 、第 5 2 1 號 、第 5 9 4 號 、第 617 

號 、第 6 2 3 號 、第 6 3 6 號 及 第 6 9 0 號解釋參照）。惟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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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，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 

確 性 原 則 ，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（本 院 釋 字 第 6 3 6 號解釋參 

照 ）」（附 件 3 ) 。

(二） 再按釋字第 79 2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、人 

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應嚴格 

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，行 為 之 處 罰 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 

文規定者為限，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，須使一般受規 

範者得以理解，並具預見之可能性（本 院 釋 字 第 6 0 2 號解釋 

參照）。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，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 

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内容，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按刑罰規 

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，始 

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，俾能避免恣意入人民於罪，而 

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」（附 件 4 ) 。

(三） 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，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

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， 

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，以保障 

規範目的之實現，依司法院歷來解釋，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 

念 ，其意義依法條文義、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，須 

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，且為其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 

加 以 確 認 ，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，此經鈞院大法官釋字 

第 4 3 2號 、第 5 2 1號 、第 5 9 4號 、第 6 1 7號 、第 6 2 3號 、第 

6 3 6 號 及 第 6 9 0號 解 釋 在 案 ，又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 

罰 規 定 ，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應受較爲嚴 

格 之 審 查 ，其判斷爰應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

性 為 準 ，不應再參考其他相關法律，亦經釋字第 6 3 6號 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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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7號解釋在案。

(四） 刑 法 第 1 4 0 條 所 定 「侮辱」是不確定法律概念，係非指明具 

體事實之抽象謾罵或輕蔑表示之舉動，足以使人在精神上、 

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，應就實際案例之全部卷證資料， 

兼顧行為人之年齡、教育程度、職 業 、與被害人之關係、行 

為地的方言或用詞習慣整體綜合判斷，不能一概而論，而作 

為刑法構成要件，本應受較嚴格之法律明確性審查，且刑法 

第 140條是針對政治性高價值言論之限制，理應較刑法第309 

條公然侮辱罪受更加極端嚴格之法律明確性原則檢 驗 。

(五 ） 侮辱言論的意義則見仁見智，端視法官或每個人的社會生活 

經 驗而定，難有明確的標準，即便是詢問具有法律專業的律 

師 ，都不一定能答覆是否成立侮辱之構成要件，最高法院亦 

要求法院審判時要經過前階段判斷、後階段衡量，針對基本 

權衝突透過憲法及法律整體價值體系權衡拿捏「侮辱 」定義 

範圍，完全無法期待受規範的人民能理解刑法第1 4 0 條所定

「侮辱」文義内涵及其界限、範 圍 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有所 

未 合 ，應 屬 違 蕙 ：

1. 「所謂公然侮辱公署，係指對公署抽象詈罵、嘲 笑 、侮 蔑 ， 

並未指摘具體之事實。我國為民主法治國家，容許多元聲音 

存 在 ，即應對人民之言論自由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國民 

得以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 

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。據 此 ，行為人在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 

情狀下所為言詞，倘係針對特定事實為意見評論，且所論述 

有所依據並合積理，即應予以支持，而不輕易加諸刑罰以禁 

絕之。職 是 ，應限於行為人並非對於政府機關提出具體指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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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係以抽象侮辱性言詞貶損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尊嚴之場合， 

始得令負刑法第140條 第 2 項之刑責。又 所 謂 『公署』，係指 

執行公務之機關而言，亦即本於法律上之組織制度，代表國 

家行使權力之機關（最 高 法 院 8 8 年 台 上 字 第 2 8 1 7號判決參 

照）。而所謂機關，係指就法定事務，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 

於 外 部 ，而依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，行使公權力之組織（最高 

法 院 9 9 年台上字第 59 9 0號判決參照）」，臺灣高等法院 103 

年度上易字第 1092號刑事判決參照（附 件 5 ) 。

2. 「至 刑 法 第 14 0條侮辱公務員或公署罪雖未如同法妨害名譽 

罪 章 設 有 『善意發表言論不罰』規 定 ，然因本質上同為限制 

人民言論自由之規定，且侮辱性言論通常難以證明為真實， 

司法實務上針對妨害名譽罪所發展之『合理評論原則』、『實 

際惡意原則』於侮辱公務員或公署罪責上亦應有其適用。故 

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，尤其對政府施政措施、公務員執行公 

務 内 容 ，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， 

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」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 4年度矚訴 

字 第 1 號刑事判決參照（附 件 6 ) 。

3. 「而我國為民主法治國家，容許多元聲音存在，即應對人民 

之言論自由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國民得以實現自我、溝 

通 意 見 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 

揮 。據 此 ，行為人在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情狀下所為言詞， 

倘 係 針 對 特 定 事 實 為 意 見 評 論 ，且所論述有所依據並合情 

理 ，即應予以支持，而不輕易加諸刑罰以禁絕之。易 言 之 ， 

應限於行為人並非對於政府機關提出具體指摘，而係以抽象 

侮辱性言詞贬損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尊嚴之場合，始得令負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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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 140條 第 1 、2 項之刑責」，臺灣高等法院10 6年度原矚 

上易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參照（附 件 7 ) 。

4. 「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侮辱公署罪部分，按立法者在公然 

侮辱罪使用『侮 辱 』之不確定法律概念，但 何 謂 『侮辱』，參 

考學理意見，係 指 ：『對他人為非指明具體事實之抽象謾罵或 

輕蔑表示之舉動，足以使人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 

不快』，且 『應該就實際案例之整體狀況予以綜合判斷，須同 

時兼顧行為人之年齡、教 育程度、職 業 、與被害人之關係、 

行為地方言或用詞習慣等，不能一概而論』。亦即不能公然口 

出 『罵人』或 『羞 辱 、使人難堪』之 言 詞 ，惟何謂罵人、羞 

辱 、使 人 難 堪 ，如果於一般人均認係罵人的話（如三字經） 

時 ，在判斷上較為容易，惟在某些游走邊界之情況，則見仁 

見 智 ，端視每人社會生活經驗而定，難有一定標準。就本案 

而 言 ，被告所發文内容為『去你媽的 ...信義所 ...別讓人抓 

到把柄喔』，加上被告同時上傳其自小客車遭吊扣之照片以 

觀 ，已足認定被告係針對前開執勤員警所任職之信義分駐所 

而 為 ，然上開被告所寫之『去你媽的』一詞雖為不敬之粗口， 

然未包含令人憤怒之冒犯性、觸犯禁忌之言詞，『去 』一字亦 

難認為有羞辱褻瀆之詞義。觀諸社會常情，亦多有人將『去 

你的』、『你媽的』、『他媽的』等相近詞以為嘲弄輕蔑，然實 

尚未達羞辱贬抑之程度。從而認被告所為，亦難以侮辱公署 

罪相繩」，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354號刑事判決 

參照（附件 8 ) 。

5. 「公訴意旨另略以：被告不服法官勸阻為前揭怒擊法庭桌板 

時 ，復同時對於法院辱稱：法庭有什麼了不起之語，隨即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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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欲離庭而去，法官遂飭令法警將其帶往法警室看管，嗣於 

當曰上午 H■ —時五十分許，法官退庭至法警室訊其先前應訊 

之 態 度 時 ，其又在多位法警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，另行起

意公然對於法院辱稱：如 要 辦 我 ，我 沒 有意見，法庭沒有什 

麼了不起等語。因認其尚涉犯有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二項對 

於 公 署 公 然 侮 辱 之 罪 嫌 云 云 。經查依前揭證人及筆錄等證 

據 ，固足以證明被告有為各該公訴意旨所指之言語；惟按所 

謂侮辱必也其内容有輕蔑而使人難堪之情事，始 足 當 之 ；又 

法庭係供法官審理民刑案件之地方，與其他公務機關之辦公 

場 所 相 若 ，本無大小之分，更無何特別了不起之處。被告所 

為上開對法庭之言語，尚難認有輕蔑之意而已達使法院難堪 

之 地 步 ，要與侮辱公署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合，不能證明其有 

此部分之犯罪」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8 5年度上易字第574 

號刑事判決參照（附 件 9) ◊

6. 「縱使批評之内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，惟尚非粗鄙謾罵 

之 輕 蔑 言 語 ，且依一般國民生活經驗，尚未達到使人感到難 

堪 之 程 度 ，核屬就事論事，難認其評論有偏激而逾越必要之 

範 圍 程 度 ，應屬適當之評論，仍應受蕙法對於言論自由最大 

限度之保障，而該當於刑法第31 1條 第 3 款不罰之規定」，臺 

灣高雄地方法院 1 0 4年 度 易 字 第 3 8 7 號刑事判決參照（附件 

10)。

(六 ）況系爭文章指述内容非僅一端，包含澄清中國並未派車、而 

係日方派遣巴士和高速船接驳旅客，另說明駐日代表處與駐 

大阪辦事處確有不同轄區等節，均 與 事實相符，而聲請人僅 

以 L I N E通訊軟體向友人稱「推一下幫高調」等 語 、並未特別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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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或贊成同案被告蔡福明或其他友人侮辱公署和公務員， 

自不得以此推論其犯意。

(七） 再 者 ，同案被告蔡福明未曾稱發文係受聲請人指示，蔡福明 

發文後亦無需轉知聲請人，則就聲請人事後詢問系爭文章何 

人 撰 寫 ，顯然對於撰文者和内容均無印象，又本案文章指述 

内容非僅一端，則聲請人拜託友人「推一下幫高調 」，自不得 

推論即有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，該行為未見如何構成侮辱公 

務員要件，聲請人對於如何構成刑法第140條 、以及如何共 

同違犯該條文，均無法預見。

(八 ） 承 上 ，刑 法 第 140條定對人民之言論自由造成干涉，然其文 

義欠缺明確性，受規範者不能完整理解、預見其適用之射程 

範 圍 ，自我國多年司法實務實踐，亦清楚可見該文義無從經 

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其適用範同，又國家界定何種為鄙俗之 

侮辱性言論，存在價值決定的風險，應已牴觸法治國下之法 

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。

二 、刑 法 第 140條牴觸憲法第1 1條言論自由及憲法第2 3條比例 

原則

(一） 按 「人民有言論、講 學 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」憲法第 11條 

定有明文。次 按 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 

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 

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憲法第2 3條定有明文。

(二） 所 謂 「侮辱 」是指對他人為非指明具體事實之抽象謾罵或輕 

蔑表示舉動之「意見表達」，這些抽象的言語、文字或姿態， 

屬於貶抑的價值判斷，無真偽的内涵，是表意人發自内心思 

考 、感 受 、信念所對外表達不涉及真假對錯的言語，處罰侮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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辱行為是為保護被害人内在感情名譽，與外在社會評價無 

關 。從 而 「意見」就是對於某個事件的觀點、評 論 或 看 法 ， 

不論是公共或私人事物，也不管内容好、壞 ，有 無 水 準 、價 

值 ，基於理性或非理性，都在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。

(三）刑 法 第 140條限制之憲法權利及其審查步驟與基準

1 . 言論自由的限制應符合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且受較為嚴格 

之審查

刑 法 第 14 0條既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，應符 

合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，亦即須符合目的正當性，且該限制 

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（適當性原則）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 

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（最小侵害原則），而與其所 

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係（狹義比例原則）。而 

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 

俾其實現自我、溝 通 意 見 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 

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，是 刑 法 第 14 0條對言論自由之限制， 

是否合於比例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

刑 法 第 1 4 0 條公然侮辱公務員職務，是指對於公務員代 

表政府執行公務，禁止人民以侮辱言論表達不滿意見，否則 

將以有期徒刑手段限制表意人人身自由。由於公務執行、政 

府 機 關 作 為 ，具有高度公益性，此些職務執行，為民主社會 

的 政 治事務，表意人對於這些事項進行評論、發 表 意 見 ，屬 

於政治性言論。因 此 刑 法 第 1 4 0 條涉及高價值政治性言論内  

容之限制，受言論自由的高度保障，應限縮立法者裁量權限， 

對 刑 法 第 1 4 0 條規定採取嚴格比例原則違憲審查基準，規範 

目的須具備特別重要公益，手段與目的達成間應具緊密關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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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刑 法 第 140條限制言論自由之目的

基 於 刑 法 第 1 4 0 條則是對政治性言論内容事後加諸剝 

奪人身自由之刑罰手段管制，其效果不亞於對否准集會遊行 

或對化妝品廣告科以罰鍰之行政管制，從而本件應能援用「明 

顯而立即危險原則」作 為 判 斷 「目的正當性」之 依 據 ，刑法 

第 1 4 0條立法目的應避免人民生命、身 體 、財產受到直接、 

立 即 、難以回復危害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。

3 .  以刑罰限制言論自由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審查

A.適當性原則的審查

憲法之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，無論係為建立意見表達之 

自由市場，或為提供社會成員了解事實真相之機會，以健全 

民主程序，或為提供個人表現自由之機會，以實現自我；人 

民於發表言論時，由於過於疑懼其言論因無法證明真實而受 

到刑罰之制裁，在無完全把握其所言會被判定為真實之情況 

下 ，可能因而放棄表達，即會造成所謂「寒蟬效應」。

就 刑 法 第 1 4 0 條保護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之國家聲 

譽 ，其主要内容應在不許行為人採取特定言行舉止而造成公 

務員名譽贬損效果，然 而 ，以 「刑罰」制裁因過失而未能查 

證真實的誹謗者，其後果最直接的「寒蟬效應」完全剝奪其 

發言能力。

對公務員縱使有抽象詈罵、嘲 笑 、侮蔑等侮辱行為，因 

侮辱並不涉及透過肢體強暴、脅迫行為，當然不影響公務員 

執行公權力過程，更何況刑法另外定有第13 5、1 3 6 條避免 

人民透過強暴脅迫等手段，妨害阻撓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過 

程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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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為求一時公務執行的效率，讓國家負擔後續警詢、 

偵 查 、起 訴 、審判等冗長司法程序，耗費龐大人力、物力資 

源 ，整體而言刑法第14 0條 的 作 用 ，反而降低公權力效能。 

立法者若稱要透過刑法第1 4 0條來保障公務員遂行公權力過  

程 順 利 、提升公務執行效能，就連適用最寬鬆的基準審查， 

都無法通過目的適當性原則的檢驗。

B.最小侵害原則

立法院第 8 屆 第 6 會 期 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10 3年 

1 0 月 2 2 日院總第2 4 6號委員提案第17120號（附 件 11)立法 

委員亦認為：「刑 法 第 1 4 0 條 第 2 項之所謂『侮辱公署罪』， 

乃上世紀3 0 年代產物，如果衡諸法制，係訓政時期的法律， 

立法當時毫無人權概念，本來公署就是衙門，是打壓人權的 

符 號 ，箝制人民言論自由的利器，容易被當作政治迫害工具， 

故 該 規 定 ，顯然背離時代潮流、違 反 人 權 、箱 制 民 意 ，明顯

為 惡 法 ，早 該 廢 止 ，這是長期的立法怠惰...對政府之施政

措 施 ，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，亦 

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，當然更及於所謂人民公僕之公務機 

構 」，據 此 更 證 實 刑 法 第 1 4 0 條是刑法初頒時，以前民智未 

開 、威 權 時 代 ，當時的立法毫無人權概念，單純就是政府用 

來恐嚇人民、樹立政府威信、限制言論自由的惡法，早已不 

合時宜而應廢除。

基於刑罰之一般預防犯罪功能，國家固得就特定行為為 

違 法 評 價 ，並採取刑罰手段予以制裁，以收遏阻之效。然基 

於刑法謙抑性原則，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，應以侵害 

公益且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，而短期自由刑在刑事政策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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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弊害乃眾所皆知，繳交金錢予國家之罰金刑也未必有助 

於達成回復名譽的效果，自由刑或罰金刑更非最小侵害的手 

段 ，至為明顯。此時刑罰不僅不具有明確的回復名譽效果， 

同時在個案當中也容易成為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之利器。

C. 狹義比例原則的審查

刑 法 第 140條作為刑罰規範，不僅直接限制人民之言論 

自 由 ，甚至對於是否行使言論產生威攝效果，繼而促使特定 

言論不再產生，毋寧妨礙言論自由市場的辯證溝通過程。按 

個人之言論自由，與其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 

足人民知的權利密切相關。刑 法 第 14 0條處罰侮辱公務員行 

為 ，直接干預個人言論自由核心範圍之程度、實屬重大。況 

國家以刑罰制裁手段處罰因過失而未能查證真實的誹謗者， 

會使人民畏於發表言論，產 生 「寒蟬效應」，嚴重影響言論自 

由的功能。

其 次 ，當今網路時代，言論發出後仍可在網路上修改或 

下架連結或删除貼文，而且有些網路社群是發佈文字圖片或 

影音之言論者可自行設定閱覽族群、也可自行刪除所貼言 

論 ，甚至有些軟體本身就設定發佈後數秒即自動刪除所發佈 

之文字圖片或影音，有些則是網站或平台的管理者可以刪除 

所 貼 言 論 ，亦可於原言論之同一載體上為對照式的澄清或說 

明 ，刑罰對於言論發表者之言論自由的箝制顯然過度，刑罰 

對於言論發表者造成之侵害亦屬過度，自不待言

又刑法第140條係以行為人之言論「侮辱」他人為要件， 

自係針對行為人使用之文字内涵加以管制，而屬對於言論内 

容之管 制 ，系爭規範又欠缺對於處罰範固之限制，致使其規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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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之言論内容種類可能包含政治性言論在内之各種可能言論 

内 容 ，應予嚴格審查。系爭規範雖以保護他人之名譽為目的， 

然其處罰之範圍過於寬泛，又以刑罰之方式進行處罰，造成 

人民僅因言論而受刑事程序之訴追，其 應 訴 、審判造成之高 

度 程 序 成 本 ，本身即造成強烈之寒蟬效應，而對言論自由産 

生嚴重之限制，其所追求之維護名譽之目的卻可藉由民事手 

段 予 以 保 護 、回 復 ，故系爭規範之限制欠缺必要性，且所致 

之損害顯然大於其目的所欲維護之利益，而有失均衡。

4 . 刑 法 第 14 0條處罰聲請人稱「幫高調」之單純赞同行為，違 

反 憲 法 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要求而牴觸憲法第1 1條關於言論  

自由之保障：

系爭文章並非由聲請人所撰寫、發 表 ，倘認蔡福明發文 

時使用聲請人提供申辦網路以及同處一處，即可證聲請人指 

示或知悉蔡福明發文和發文内容，聲請人當場直接交代在場 

之人對該文幫推高調即可，又何需於蔡福明發文1 分鐘後再 

於群組給予指示，足見聲請人特地於 LINE通訊軟體稱「幫高 

調 」，對於系爭文章發文者未有掌握，且僅顯示贊同之意，不 

無參與發布系爭文章之細節。

再 者 ，系爭文章指述内容非僅一端，包含澄清日方派遣 

巴士和高速船接駁旅客，說明駐日代表處與駐大阪辦事處確 

有不同轄區等節，亦未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， 

蔡福明既係為反制當時流竄之假訊息，縱 言 語 刻 薄 ，仍應認 

係屬合理 評 論 ，聲 請 人 出 自 「贊同」該文章澄清說明部分， 

僅 拜 託 友 人 「推一下幫高調」、並未指示侮辱公署和公務員， 

自不得以此推論其犯意，更不得以此行為即認定聲請人違反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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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法 第 14 0條 ，本案顯有嚴重侵害人民言論自由，且認事用 

法上顯已違反比例原則。

三 、刑 法 第 140條違反罪刑相當原則

(一） 釋 字 第 7 7 5 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有關刑罰法律，基於無責任無 

處罰之憲法原則，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貴行為而受 

刑 事 處 罰 （本 院 釋 字 第 6 8 7 號解釋參照）。刑罰須以罪責為 

基 礎 ，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，無罪貴即無刑罰，刑罰須與罪 

責相對應（本 院 釋 字 第 5 5 1 號 及 第 6 6 9 號 解 釋 參 照 亦 即  

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，刑罰不得超過罪 

責 。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（本 院 釋 字 第 6 0 2 號 、第 630 

號 、第 6 6 2 號 、第 6 6 9 號 及 第 6 7 9 號解釋參照），立法機 

關衡量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、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 

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，綜合斟酌各項情狀，以法律規定法官 

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，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 

害 、行為人貴任之輕重相符，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 

第 2 3條比例原則無違」（附 件 12 )。

(二） 立法院為保障人民言論自由，於 11 0年 1 2 月 2 8 日三讀通過 

删除侮辱公署罪，由於該條文保護法益不明、且過度抽象， 

構成侮辱情事不夠明確，是 以 ，對於侮辱公務員職務，不應 

再採取過往寬鬆認定，而應依照法律體系解釋，縱使侮辱公 

務 員 職 務 ，仍應視有無符合當場要件，始符合修法意旨：

1 . 按 「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 

之職務公然侮辱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十萬元以 

下 罰 金 。」，修法後刑法第140條定有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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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再 按 「侮辱公署法益不明，應刪除使回歸公然侮辱條文：本 

條保護法益不明、過 度 抽 象 ，按何謂公署尊嚴？何謂公務員 

執法尊嚴？皆乃刑法上不可確認之模糊概念，按刑法由於是

對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拘束，因此須符合法明確性方得對之 

為 刑 罰 ，倘若縱由國家以抽象、不具體之法益概念，對人民 

進行司法追訴，則可能導致國家權利濫用。」，立法院議案關 

係文書院總第 2 4 6號委員提案第 1 7 4 5 4號可資參照（參附件

1 3 )。

3 .  經 查 ，立法院為維護公務員執行公務及確保國家公權力的正 

當 行 使 ，並兼顧人民言論自由的保障，於 1 1 0年 1 2 月 2 8 日 

三 讀 通 過 「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」，刪除侮辱公署罪，但若對 

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員公然侮辱者，則從現行可處六個月有 

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，提高為可處一年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，加重侮辱公務員罪的罰則。

4 .  次 查 ，刪除侮辱公署罪立法理由係因保護法益不明且過度抽 

象 ，所謂公署，根本不存在對於一般自然人所有的感情名譽， 

並無侵害可能、不存在此法益之侵害路徑，該罪根本不可能 

構 成 ，且殊難想像人民對於公署的侮辱撼動所謂國家公權力 

的 運 作 ，因此禁止國家以抽象不具體概念向人民提起追訴。

5 .  再 查 ，修法前刑法第 140條 第 1 項後段侮辱公務員執行之職 

務 罪 相 關 見 解 ，僅 以 「公然」為其行為情狀要件，祇須行為 

人對於公務員依法所執行之職務，予以公然侮辱，即足成立， 

並無須以執行職務之「當場」為 必 要 ，只須行為人之侮辱行 

為已達公然之程度即足當之。

6 .  惟 刑 法 第 14 0條 第 1 項 後 段 「對職務公然侮辱」並無如同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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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段 定 有 「當場」要 件 ，對於保護法益仍屬抽象不明確，未 

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「當場」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

然 侮 辱 ，無法侵害該名公務員感情名譽，且現已修法刪除侮 

辱 公 署 ，於過於抽象情況下禁止國家過度干涉人民言論自 

由 ，自應重新調整並檢視侮辱公務員構成要件，排除適用過 

去寬鬆見解，而應限縮解釋，對於公務員職務侮辱均應視有 

無符合當場或其他具體要件，始足該當。

(三 ） 又透過體系觀察立法者刑度安排，刑 法 第 140條法定刑高於 

刑 法 第 3 0 9 條公然侮辱，有重罪輕罰、輕罪重罰情形，足以 

證 明 刑 法 第 1 4 0 條法定刑規定，與罪刑相當原則之憲法原則 

牴 觸 ，應屬違憲：

1 .  按 刑 法 第 3 0 9 條 ：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

金 。」最高法定刑則為拘役。

2 .  然對任何人公然侮辱均構成刑法第3 0 9 條犯罪，言論對象可 

能僅是無容忍他人侮辱義務之一般民眾，犯罪情節、應罰性 

較為嚴重。

3 .  對公務員或其職務當場或公然侮辱，則構成刑法第 1 4 0 條犯 

罪 ，既然民主社會政府公務員旨在為民服務，擔任人民公僕， 

為國家執行公務、行使公權力，有無依法行政、依 法審判、 

是否便民禮民，本即公共事務，應受嚴格檢視，甚至高層政 

務 官 、公職人員更應接受外界監督其人格、品 行 、素 行 、操 

守 、私 德 ，公務員或其職務之威望聲譽當有所退讓，有較高 

容忍侮辱言論義務，據此對於公務員或其職務之當場或公然 

侮 辱 行 為 ，犯 罪 情 節 、應罰性相較輕微，理應減輕刑罰。

(四） 承 上 ，對於公務員或其職務侮辱行為，刑 法 第 140條為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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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0 9 條之特別規定、加 重處罰，對於公務員或其職務散布 

謠 言 ，情 節 較 刑 法 第 140條更嚴重之誹謗行為，卻未設刑法 

第 3 1 0 條特別規定加重處罰，顯有重罪輕罰、輕罪重罰之體 

系 矛 盾 ，違反憲法罪責相當原則，針對情節較嚴重的誹謗行 

為 ，皆有相關聲浪建議免除刑事處罰，並強調自由刑並非對 

誹謗行為的適當處罰，則 刑 法 第 14 0條侮辱行為應罰性既然 

較誹謗行為輕微，自由刑當然更非適當處罰，刑 法 第 140條 

有 期 徒 刑 、拘役等法 定 刑 ，與蕙法罪刑相當原則及公政公約 

牴 觸 ，應 屬 違 蕙 。

肆 、結 論 ：

綜 上 ，刑 法 第 14 0條限制人民受蕙法第 1 1條保障之高價值 

政治性 言 論 自 由 ，時過境遷之今日，涂為箝制人民表達意見自由 

之 工 具 ，刑 法 第 1 4 0 條欠缺急迫且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，牴觸憲 

法 第 2 3 條比例原則，亦 與 蕙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以及法律明確性 

原 則 、罪刑相當原則等原則相悖，我國卻仍墨守成規執意以嚴刑 

峻法介入人民言論自由，確有重新審視及檢討之必要，懇 請 憲 法  

法庭受理本案，宣 告 刑 法 第 1 4 0 條 違 憲 ，以維人權。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

文件編

號

文件名稱或内容

附 件 1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 0 9 年 度 易 字 第 1 3 8 號刑事判決 

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2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1 1年 度 上 易 字 第 3 3 號刑事判決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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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份 。

附 件 3 釋字第 777解釋理由書影本乙份。

附件 4 釋字第 792解釋理由書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5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092號刑事判決影本

乙份。

附 件 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0 4年度矚訴字第1 號刑事判決影 

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7 臺灣高等法院10 6年度原矚上易字第1 號刑事判決影 

本 乙 份 。

附件 8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 8年度易字第3 5 4號刑事判決影 

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9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8 5年度上易字第574號刑事判 

決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 0 4年度易字第3 8 7號刑事判決影 

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1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0 3年 1 0 月 2 2 曰院總第2 4 6號 

委員提案第17120號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2 釋 字第 77 5解釋理由書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 4 6號委員提案第 17454 

號影本乙份。

此 致

蕙法法庭 公 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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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狀人即聲請人 楊蕙如 t i j  

m il
口̂’丨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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